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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阴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五） 

 

致：江阴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阴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作为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

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出具了《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阴电工合

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及《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阴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根

据中国证监会有关反馈意见的要求以及发行人报告期的变更情况，本所分别出具

了 4 份补充法律意见。本所现就中国证监会相关反馈意见中需要发行人律师说明

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

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一并使用，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相关简称如无特殊说明，与《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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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康达投资的相关情况 

（一）关于康达投资的经营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报告期内康达投资的财务报表，并与陈力皎进行了访谈。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康达投资 2014 年-2016 年主要财务数据（母公司单体

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末/2014 年度 2015 年末/2015 年度 2016 年末/2016 年度 

总资产 12,952.09 15,691.05 10,348.13 

净资产 12,935.15 13,808.32 10,335.69 

净利润 -107.60 873.17 -3,472.63 

2014 年-2016 年康达投资自身无生产经营业务，主要收益来源于发行人的利

润分配、股权转让收益及其他投资收益，2014 年、2015 年、2016 年投资收益分

别为 53.33 万元、1,378.70 万元、16.08 万元。 

其中，2014 年净利润为-107.60 万元，主要是账龄较长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

账准备，导致资产减值损失 142.02 万元。 

2016 年净利润为-3,472.63 万元，系康达投资对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雅诚贸

易往来款 3,510.06 万元不予追偿导致。 

（二）关于康达投资应收雅诚贸易相关款项 

本所律师查阅了 2015 年、2016 年康达投资与雅诚贸易的资金往来明细、雅

诚贸易相关偿还银行借款及应付商票的凭证。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雅诚贸易系电解铜贸易公司，日常采购付款运用资金

金额较大，其主要通过向银行融资、关联方借款等方式筹集营运资金。2015 年

雅诚贸易不再开展实际经营业务，逐步清理债权债务，并于 2016 年注销。康达

投资于 2015 年向雅诚贸易拆出资金共计 5,500 万元，主要用于雅诚贸易清偿到

期债务，包括偿还到期银行借款 4,500 万元及应付商票、往来款项等。截至注销

前，雅诚贸易累计归还康达投资 1,989.94 万元，尚欠康达投资 3,510.06 万元。鉴

于雅诚贸易与康达投资系同一控制下的关联企业，康达投资决定对该笔欠款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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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偿，从而确认损失 3,510.06 万元。 

本所律师查阅了雅诚贸易与江阴市华东金三角有色金属市场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三角公司”）签署的《对账单》、《还款协议》，相关《民事调解书》、《民

事裁定书》等资料，与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并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对金三角公司进行了查询。 

金三角公司原系雅诚贸易供应商。双方于 2012 年 3 月签署《对账单》，确认

金三角公司欠付雅诚贸易 9,351.10 万元，并由雅诚贸易、金三角公司及相关担保

人签署《还款协议》。《还款协议》签署后，金三角公司未能按时足额还款，雅诚

贸易于 2012 年 6 月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 2012 年 8 月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2）锡商初字第 0084 号《民事调解书》，金三角公司（及

担保方）欠付雅诚贸易货款本金 8,971.46 万元、违约金 897.14 万元，由金三角

公司（及担保方）在 2012 年 10 月 15 日前、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分两期偿还。

但金三角公司未能在上述时间内还款。2014 年 7 月 9 日，金三角公司以其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已资不抵债为由，向江阴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2015 年 11 月江

阴市人民法院出具（2014）澄商破字第 0008-2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金三角公

司破产。因该等坏账损失，导致雅诚贸易无法足额偿还其所欠康达投资款项。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金三角公司股东为自然人居耀中、沈丽，与发行人及

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未在该公司有任职和投

资情形。 

综上所述，康达投资应收雅诚贸易往来款 3,510.06 万元系雅诚贸易于 2015

年向康达投资拆入资金形成，相关拆入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应付商票、往来

款项等。 

 

二、关于兴建小贷、卡崔娜贸易相关情况 

（一）关于兴建小贷、卡崔娜贸易的经营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报告期内兴建小贷、卡崔娜贸易的财务报表，并与陈力皎进

行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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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报告期内，兴建小贷主要从事小额贷款业务，主要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末/2014 年度 2015 年末/2015 年度 2016 年末/2016 年度 

总资产 5,388.03 5,338.28 5,545.81 

净资产 5,363.25 5,258.23 5,412.10 

净利润 363.25 145.87 126.44 

卡崔娜贸易设立于 2015 年 12 月，报告期内，卡崔娜贸易尚未实际开展经营

活动，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末/2014 年度 2015 年末/2015 年度 2016 年末/2016 年度 

总资产 - - 86.95 

净资产 - - 86.95 

净利润 - - -13.05 

本所律师查阅了兴建小贷、卡崔娜贸易主管工商部门、国税部门、地税部门

等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兴建小贷上级主管机关江阴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出

具的合法证明。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报告期内，兴建小贷、卡崔娜贸易合法经

营，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二）关于兴建小贷的监管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兴建小贷设立及股权转让的相关审批文件。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出具《关于同意江

阴市兴建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苏金融办复[2014]55 号）批准，

兴建小贷于 2014 年 3 月成立。经江苏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出具《关于同

意江阴市兴建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苏金融办复[2014]214

号）批准，康达投资于 2015 年 1 月受让兴建小贷 40%的股权。 

《江苏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省政府授权省金

融办全面履行全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职责，各市、县（市、区）政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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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各地金融办负责属地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工作。暂没有设立金融办的

地区，要明确具体部门代行金融办监管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责任，以构成省、市、

县三级监管体系”，明确了县（市、区）一级金融办具备对小贷公司的监督管理

职能。因此江阴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有权对兴建小贷进行监督管理，其出

具的关于兴建小贷合法合规的证明具有法律效力。 

（三）关于兴建小贷、卡崔娜贸易与发行人客户、供应商之间的往来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报告期内卡崔娜贸易的银行对账单，兴建小贷关于与发行人

客户、供应商业务往来、资金往来的情况说明，对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进行

了走访，并查阅了其出具的确认函。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报告期内，兴建小贷、卡崔娜贸易与发行人客户、供

应商不存在业务往来或资金往来情形，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四）关于兴建小贷的贷款对象 

本所律师查阅了兴建小贷贷款对象明细表、贷款对象的情况说明，并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对相关企业进行了查询。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兴建小贷主要贷款对象系江阴市当地自然人及纺织、

印染等行业相关企业，不存在铜加工企业，不存在为发行人及其供应商提供贷款

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仍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和要求，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适当。发行人本

次发行的申请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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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阴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五）》之签署页）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单位负责人  许平文             

   

童  楠              姚思静             

   

  沈超峰            

  

     

 

    年    月    日 

 


